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湖南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0497号提案办理情况的函（摘要）
一、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关问题

2015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湘办发〔2015〕37号），明确提出了全省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基本原则、工作方法和具体政策措施；同时，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5〕58号）提出了土地流转具体扶持政策，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在抵押登记办理方面，县（市、区）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设置农村土地流转抵押登记服务窗口，具体承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抵押登记有关事项。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资料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核实。对审查合格的给予办理，同时签发他项权证，在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抵押信息；对审查不合格的，退回资料并说明不予登记的原因。抵押人在抵押期间或抵押期届满要求变更或注销抵押登记的，必须由抵押权人出具债务履行完毕或其他同意变更、注销证明，方可办理。在价值评估方面，目前采用由借贷双方选定的专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或者由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与承贷金融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三方共同认定并经司法公证。在抵押物处置方面，目前，经营权变更处置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执行。据统计，至2015年末全省有87个县市区建立了土地流转有形市场，1048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01个县市区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基本上能够满足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变更需要。

二、关于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有关问题

2015年5月，省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农房抵押融资试点暂行办法》（湘政办发〔2015〕33号）和《湖南省农房抵押融资浏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湘政办发〔2015〕34号)。其中，《湖南省农房抵押融资试点暂行办法》对全省农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程序、监督管理和风险补偿等作了规定，《湖南省农房抵押融资浏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则涵盖农房抵押贷款试点目标、事项、工作原则、机制等内容。在抵押登记办理方面，办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登记，应当在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后，由借款人、抵押人、抵押权人共同到房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已登记的农房权属状况需发生变更时，应商得抵押权人同意才能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在价值评估方面，采用由借贷双方选定的专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或者由借贷双方协商，主要参考房产面积、建筑成本、同区位房产交易价格和租金等因素，共同确定价值。在抵押物处置方面，因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需要实现抵押权时，在保证基本居住权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可依法采取贷款重组、按序清偿、协议转让、房产变卖或拍卖等多种方式处置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抵押物。

三、关于林权抵押贷款有关问题

2015年，省林业厅与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长沙银行正式出台《湖南省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对林权抵押贷款的总要求、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操作程序、贷后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抵押登记办理方面，2011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湖南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林业部门制定《林权抵押他项权证》格式文本，对林权抵押登记的申请、审核、审批等程序作出了相应规定。在价值评估方面，申请金额在30万元以下的林权抵押贷款项目，由贷款银行自行评估，不得收取评估费；申请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委托财政部门颁发了资产评估资格的机构评估或由林业部门管理的丙级以上资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林业科研教学等单位提供评估咨询服务。在抵押物处置方面，规定抵押林权所在地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配合贷款银行做好对抵押林权合法性、真实性的调查核实，严格对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林权实施监督管理，在处置抵押林权时优先保障采伐指标。以省级林权交易机构（中部林业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为龙头，整合优化全省市县级林权交易平台，实现从省到市州、到县市区林权交易网络的互联互通，为林权流转和变现提供便利。
